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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9 期 院會紀錄 

蕭美琴  蔡其昌  李應元  陳歐珀  段宜康  許智傑  管碧玲  陳明文  

尤美女  李昆澤  陳節如  鄭麗君  田秋堇 

三、棄權者：0 人 

主席：現作如下決議：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照草案處理。 

現在進行報告事項。 

報  告  事  項  

一、宣讀本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事錄。 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針對第 4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事錄，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，第 4 會

期第 2 次會議議事錄確定。 

繼續報告。 

二、本院委員田秋堇等 23 人擬具「森林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辦理。 

三、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26 人擬具「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四、本院委員陳其邁等 26 人擬具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議事處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陳委員其邁：（在台下）有異議。 

主席：針對第四案，民進黨黨團有意見，本案交付表決。 

現在進行表決。贊成報告事項第四案照議事處所編擬的意見通過者請按「贊成」，反對者請

按「反對」，棄權者請按「棄權」，計時 1 分鐘，現在進行記名表決。 

（進行表決） 

主席：報告表決結果：出席委員 106 人，贊成者 45 人，反對者 61 人，棄權者 0 人。贊成者少數，

不通過，本案就依照剛才的裁定，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表決結果名單： 

一、贊成者：45 人 

許忠信  黃文玲  葉津鈴  蔡煌瑯  薛 凌  黃偉哲  何欣純  李俊俋  

吳秉叡  柯建銘  高志鵬  李桐豪  陳怡潔  劉建國  陳其邁  魏明谷  

葉宜津  邱議瑩  潘孟安  邱志偉  姚文智  林淑芬  劉櫂豪  林岱樺  

陳唐山  陳亭妃  林佳龍  楊 曜  蘇震清  許添財  吳宜臻  趙天麟  


